
B012

2010年12月24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１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８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２．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 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３７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５

楼

１

号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乔平先生

６．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３８

名， 代表股份

１５４

，

００７

，

２０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９８１７％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８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１

，

４２４

，

３７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３８８３％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２３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２

，

５８２

，

８３１

股，占公司总本的

３．５９３４％

。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

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２１

，

３６８

，

０９３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７．７１９２％

；

２２２

，

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１５２％

；

２７６

，

７３８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６５６％

。

（

２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８０

，

１３１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２３１６％

；

２２２

，

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１５２％

；

１６４

，

７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５３２％

。

（

３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７３

，

９３０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２０３２％

；

２１３

，

１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９７４５％

；

１７９

，

８０１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８２２３％

。

（

４

）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及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７３

，

９３０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２０３２％

；

１

，

３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３９１

，

６０１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７９０８％

。

（

５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７４

，

８３１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２０７３％

；

２２２

，

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１５２％

；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７７４％

。

（

６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８０

，

１３１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２３１６％

；

２２２

，

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１５２％

；

１６４

，

７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５３２％

。

（

７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８０

，

１３１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２３１６％

；

２２２

，

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１５２％

；

１６４

，

７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５３２％

。

（

８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８０

，

１３１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２３１６％

；

２２２

，

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１５２％

；

１６４

，

７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５３２％

。

（

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７４

，

８３１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２０７３％

；

２２２

，

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１５２％

；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７７４％

。

（

１０

）业绩承诺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８０

，

１３１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２３１６％

；

２２２

，

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１５２％

；

１６４

，

７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５３２％

。

（

１１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７４

，

８３１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２０７３％

；

２２２

，

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１５２％

；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７７４％

。

（

１２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７４

，

８３１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２０７３％

；

２２２

，

０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１５２％

；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７７４％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

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５４

，

８７６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１１６１％

；

２４１

，

９５５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１０６５％

；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７７４％

。

３．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

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５５

，

１７６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１１７４％

；

３０１

，

６５５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７９５％

；

１１０

，

０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０３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

业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６０

，

１７６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１４０３％

；

３０１

，

９５５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１．３８０９％

；

１０４

，

７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４７８８％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１

，

４５４

，

８７６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１１６１％

；

３０１

，

９５５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１．３８０９％

；

１１０

，

０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０３０％

。

６．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的股

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１

，

３４２

，

２３７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７．６０１０％

；

４１３

，

９９３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８９３２％

；

１１０

，

６０１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０５８％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１

，

３４２

，

８３８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７．６０３７％

；

４１３

，

９９３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８９３２％

；

１１０

，

０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０３０ ％

。

以上七项议案及其子议案均为关联交易议案，为此公司关联方实际控制人广州日报社（持有股

数

１０

，

５５７

股）及控股股东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股数

１３２

，

１２９

，

８２０

股）均已回避表决。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５３

，

４８３

，

２１５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６５９８％

；

４１３

，

９９３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２６８８％

；

１１０

，

０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１４％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５３

，

４８２

，

６１４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６５９４％

；

４１３

，

９９３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２６８８％

；

１１０

，

６０１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１８％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开展证券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５３

，

３６５

，

１１４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５８３１％

；

４６４

，

９９３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３０１９％

；

１７７

，

１０１

股反对，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１５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陈默 郑海珠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青岛海尔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７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刊登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青岛

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关安排的公告》，青岛海尔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青岛海尔

＂

）已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以下简称“《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涉及的

１４４．３

万份股票期权统一行

权，行权结果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如下：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及调整、核查和实施情况

１

、激励对象的范围

青岛海尔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具体包括：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以此方式进行激励的相关公司员工

共计

４９

人，后因部分激励对象辞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激励对象调整为

４４

人。

２

、激励方式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来源为青岛海尔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股票期权数量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青岛海尔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激励对象

１７７１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在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下以行权价格购买

一股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的权利；后因部分激励对象辞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股票期权

总数调整为

１５６３

万份。

４

、行权价格

根据青岛海尔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０．８８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之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１０．８８

元调整为

１０．５８

元。

５

、激励对象行权的条件

除法定条件外，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包括：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复合净利润增长率。 净资产收益

率与净利润的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

计算依据，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其各年度财务业绩考核具体目标如下：

行权期 业绩指标

第一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固定基数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８

年度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８％

。

第二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０８

年末净利润为固定基

数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８％

。

第三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０８

年末净利润为固定基

数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８％

。

第四个行权期

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０８

年末净利润为固定基

数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１８％

。

激励对象考核条件：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前

一年度的绩效考核合格。

二、首期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审批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政策规定拟定，并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形成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王东宁先生已辞职并离开了公司，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其已

不具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王东宁先生的激励对象

资格。 股票期权总数变更为

１７４３

万份。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的议案》，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１０．８８

元调整为

１０．５８

元。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崔少华、周利民、洪晓明、蒿文朋等四人已辞职并离开了公司，根据 《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其已不具备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同意

取消上述四人的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的

１８０

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４４

名，本次调整后，公司的股票期权总数变更为

１５６３

万份。

上述内容均同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

三、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行权数量和行权出资款验资情况

１

、激励对象和行权数量

按照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

４４

人，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全部

股票期权额度的

１０％

，即

１５６．３

万份。 第一个行权期中，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

４４

名激励对象中

４１

名激励对象考核合格，本次实际行权人数为

４１

人，各激励对象均以自身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

１０％

参

加行权，行权数量合计为

１４４．３

万份，行权价格为

１０．５８

元

／

股。

具体行权情况如下：

编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期权数量

（

万份

）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

万份

）

１

杨绵绵 董事长

２２５ ２２．５

２

梁海山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１５８ １５．８

３

谭丽霞 副董事长

６８ ６．８

４

宫伟 财务总监

２８ ２．８

５

明国珍 副总经理

、

董秘

２８ ２．８

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３６

人

）

９３６ ９３．６

合计

１４４３ １４４．３

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此次行权前六个月内未买卖公司股票。

２

、行权出资款验资情况

根据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

（

２０１０

）汇所验字第

５－００５

号

＂

验资报告，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

认购资金净额

１５

，

２６６

，

９４０．００

元全部出资到位，其中注册资本为

１

，

４４３

，

０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为

１３

，

８２３

，

９４０．００

元。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３３８

，

５１８

，

７７０．００

元，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１

，

３３８

，

５１８

，

７７０．００

元，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３３９

，

９６１

，

７７０．００

元，累计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１

，

３３９

，

９６１

，

７７０．００

元 。

本次行权股份上市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

股本

变更前

本次增加额

变更后

数量

（

股

）

占注册资

本总额比

例

（％）

数量

（

股

）

占注册资本

总额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上

市流通股份

４４０，７７７，５５０．００ ３２．９３％ ４４０，７７７，５５０．００ ３２．８９％

无限售条件的上

市流通股份

８９７，７４１，２２０．００ ６７．０７％ １，４４３，０００．００ ８９９，１８４，２２０．００ ６７．１１％

合 计

１，３３８，５１８，７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４３，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９，９６１，７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行权后的股份性质、后续安排及行权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行权股份共

１

，

４４３

，

０００

股，其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股份总数为

５０７

，

０００

股，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及公司《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董事、监事、高管所持公司股份变动管理制度》的规定，上述

５０７

，

０００

股股份，

除总量的

２５％

即

１２６

，

７５０

股可在六个月后流通外，其余

７５％

的股份共

３８０

，

２５０

股自动锁定。 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余的激励对象行权后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不受上述比例和时间的限制。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五、行权后新增股份对公司最近一期每股收益的影响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６０２

，

６１０

，

１６０．６５

元，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为

１．１９７

元；本次行权后，以行权后总股本

１

，

３３９

，

９６１

，

７７０

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基本每股收益

为

１．１９６

元。

六、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投向及管理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共募集资金净额

１５

，

２６６

，

９４０．００

元，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前存储于公

司专用账户，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 、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２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尔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０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１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召开三届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公司董事成员

１５

人，会议应表决董事

１５

人，实表决董事

１５

人，本次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孙文仲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股东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两项土

地使用权及其附着资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目前租赁使用的控股股东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两

项土地使用权及其附着资产。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拟以标的资产截至评估

基准日的评估值（冀唐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６８２６

号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

４８４７．１４

万

元，冀唐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６８１８

号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

３９２．５８

万元，北储南侧临时

堆场附着资产评估值为

２

，

０１７

，

３２８

元， 卸煤线临时堆场三期附着资产评估值

为

２７４

，

９５７

元）为资产转让价格，共同签署并执行相关《资产转让协议》。

控股股东此次转让行为已获得唐山市国资委的批复，评估值尚待唐山市

国资委备案。 董事会拟授权公司总经理与控股股东签署相关协议。

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７

人，同

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京唐港液体化工码头有限公司增加

出资的议案》。

为加快液化公司的灌区项目后期建设，发挥现有港口设施的能力，提高

该公司盈利能力，增加企业效益，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京唐港液体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增加出资

２

亿元，增资后液化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５

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此议案。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０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２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运作，减少与控股股东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唐港实业”）的关联交易，加快公司发展，公司拟收购目前租

赁使用的唐港实业所属的两项土地使用权及其附着资产。

唐港实业此次转让行为已获得唐山市国资委的批复，评估值尚需到唐山

市国资委备案。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标的资产包括两项土地使用权及其附着资产：

１

、土地使用权：

１

）冀唐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６８２６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６８５９０．４０

㎡（约

２５２．８９

亩），账面净值

７２５．１８

万元。 经唐山华夏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采用基准地价系数

修正法、成本逼近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４８４７．１４

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

）冀唐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６８１８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３６３１．２３

㎡（约

２０．４５

亩），账面净值为

１９８．８２

万元。 经唐山兰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成本逼近法

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３９２．５８

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上述两项土地使用权目前均由公司租赁使用，性质为出让，用途为港口

码头、仓储。 评估增值率分别为

６６８．４％

和

１９７．４５％

，主要是由于土地取得成本

低，以及后期土地配套费用投入等因素的影响。

２

、土地使用权附着资产：

主要为北储南侧临时堆场和卸煤线临时堆场三期。 经唐山中惠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北储南

侧临时堆场， 账面净值

１７３．０９

万元， 评估值为

２

，

０１７

，

３２８

元， 评估增值率为

１５．８６％

；卸煤线临时堆场三期，账面净值

１９．８１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７４

，

９５７

元，评

估增值率为

３７．８６％

。两项资产评估增值主要是由于堆场建设重置成本增加等

因素影响。

三、关联方介绍

唐港实业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注册资本

８５

，

７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孙文仲，

经营范围为国有资产产权经营和资本运营；港口、铁路设施及相关产业开发

建设、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经营方式采用自营、资产出租、控股参股、兼

并、收购、转让、合资合作、服务；建筑材料批发零售；土地租赁经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末，唐港实业总资产为

７５５

，

４２１．２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４２

，

９３６．８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净利润

２４

，

２７３．３３

万元。

四、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本公司与唐港实业拟以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

为资产转让价格，共同签署并执行相关《资产转让协议》。

本次转让的定价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不

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五、合同签署情况

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与唐港实业签署相关《资产转让协议》。

六、其他

本次拟收购资产的评估值尚需到唐山市国资委备案，备案完成后方可签

署并执行相关《资产转让协议》。 如评估值备案过程中发生变动，公司将另行

公告。

七、会议表决情况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届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项关联

交易时，关联董事孙文仲、董文才、王首相、李贵琢、张志辉、葛素霞、孟玉梅、

单利霞均回避了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胡汉湘、刘延平、孔令俊、和金生和商

薇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交易公平，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三届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届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中的

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审查意见；

３

、 独立董事关于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届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中的

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唐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批复》。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交通银行推出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并参加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 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起在交通银行推出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５

）和浦银安盛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代

码：

５１９１１６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基金定投指投资人通过交通银行提交申请， 约定固定扣款时间和扣款

金额， 由交通银行于固定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

款和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具体办理事宜以交通银行的业务规则及具体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

１

、如无另行公告，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

２

、投资者可到交通银行的营业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

固定的投资金额，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

元；

３

、交通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

额扣款，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若遇非基

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交通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按交

通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４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

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５

、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交通银行受理网点

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同时，经与交通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起，本公司旗下已经

在交通银行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参加交通银行开放式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

惠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３

），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５

）和浦银安盛沪

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１６

）。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上述本公司旗下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三、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期限及具体优惠方式：

１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起（法定基金交易日）。

２

、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银系统定期定额申购上述本公司旗下基金，

原定投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定投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定投申购费

率

＝

原定投申购费率

×０．８

），但优惠后的实收定投申购费率应不低于

０．６％

，如

折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定投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定

投申购费率执行。

基金的详细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

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２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交通银行的交易规定为准。投资者

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

３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４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交通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９

交通银行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

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敬请投资人于投资

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提请投资人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南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３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资产被查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２００９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１００

《查封

通知书》，该院依据其［

２００９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１００

号《民事裁定书》对本公司

执行相关的资产查封事项，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起因、案由

本公司的前身广西斯壮股份有限公司出于

２００１

年中期业绩的压力，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将持有南宁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南管燃气公司”）

８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以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虚假转让给深圳

市威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特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本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威特公司将标的股权以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华闻公

司”）。 在转让该股权的同时，威特公司和南管燃气公司分别向新华闻公司出

具了《承诺担保书》：威特公司承诺如果标的股权存在任何瑕疵而被第三人追

索，致使新华闻公司持有的标的股权灭失的，在新华闻公司和威特公司持有

南管燃气公司股权期间，南管燃气公司净资产增值的

８０％

归新华闻公司所有；

南管燃气公司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为维护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本公司就南管燃气公司股权转让

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本公司将标的股权转让至威特公司的行为无

效，标的股权为本公司所拥有。 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宁中

院”）审理判决，支持本公司的请求，由新华闻公司和威特公司将标的股权返

还给本公司。 新华闻公司和威特公司等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广西壮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审理作出了终审判决，维持南宁

中院的原判。

有关南管燃气公司

８０％

股权转让纠纷案的诉讼及判决的详细情况请查阅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５

日、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相关公告的内容（公告

编号分别为：

２００６

—

０３２

号、

２００８

—

００１

号、

２００８

—

０１７

号和

２００９－０３０

号。

在广西高院对上述标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后，本公司依法收

回了南管燃气公司

８０％

的股权。 但新华闻公司认为： 根据广西高院的终审判

决，其应将标的股权返还给威特公司并由威特公司返还给本公司，与此同时，

其与威特公司对南管燃气公司经营了八年，标的股权已大幅增值，本公司应

向其支付标的股权增值款。 据此新华闻公司向深圳中院提起如下诉讼请求：

判令本公司向其补偿南管燃气公司股权增值款共计

１６４

，

７６４

，

１３８．４９

元，

威特公司、南管燃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有关上述新华闻公司追索股权增值款纠纷案的详情请查阅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登载的相关公

告内容（公告编号为：

２００９

—

０３９

号）。

（二）新华闻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及法院的相关裁定

在深圳中院审理新华闻公司提起的股权增值款纠纷诉讼期间，新华闻公

司向该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要求查封、 冻结本公司名下价值人民币

１６５６２９７５９．１８

元为限的财产。

深圳中院受理了该财产保全申请以［

２００９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１００

号《民

事裁定书》作出裁定：

１

、查封、冻结被告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财产，以价值

人民币

１６５６２９７５９．１８

元为限。

２

、查封、冻结担保人广联（南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中泰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的

２０％

的股权。

二、本公司的财产被查封情况

深圳中院依据（

２００９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１００

号《民事裁定书》，向本公司

发出了《查封通知书》，对本公司执行下列事项：

１

、冻结本公司持有的昆明市南方米粉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冻结金

额以人民币

１６５６２９７５９．１８

元为限。 冻结期限二年，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止。

２

、冻结本公司持有的广西南方米粉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７６％

的股权。 冻结金

额以人民币

１６５６２９７５９．１８

元为限。 冻结期限二年，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止。

３

、冻结本公司持有的广西容县南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９２．３９％

的股权。 冻

结金额以人民币

１６５６２９７５９．１８

元为限。 冻结期限二年， 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止。

４

、冻结本公司持有的广西南方食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冻结

金额以人民币

１６５６２９７５９．１８

元为限。 冻结期限二年，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止。

目前，深圳中院已对上述查封、冻结事项执行完毕，本公司持有上述四家

子公司的股权已被冻结。

三、裁定执行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１

、本次深圳中院查封了本公司持有的四家子公司股权，查封期间，本公

司无法对上述股权进行处置，但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没有影响。

２

、本公司已会同律师积极应诉，争取将本次诉讼对本公司的不良影响降

到最低限度。

３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重大诉讼的重大进展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包括初审和终审判决结果、仲裁裁决结果以及判决、裁决执行的情况。

四、其他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中院尚未对上述股权增值款纠纷案作出判决，除此

之外，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也不存在

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

信息，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深中法民二第

１００

《民事裁定书》、《查封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０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关于建信货币市场基金元旦假期前

暂停申购及基金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根据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星期六）至

１

月

３

日（星期一）为节假日休市，

１

月

４

日（星期二）起照常开市。

为保证建信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稳

定运作，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

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在元旦假期前

４

个工作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暂停接受本基

金的申购业务；同时，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转换转

入本基金的业务也将暂停。 本基金的转换转出、赎回等其他业务仍

照常办理。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起， 本基金所有销售网点恢复办理本基金的

申购业务及其他开放式基金转换转入本基金的业务， 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投资者如节假前或节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 请充分考虑资金

到账所需时间并提前足够时间提出赎回申请，做好交易安排。 如有

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免长

途通话费）、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或登录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获取相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３３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

事九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人

民币

２２

，

５４７

万元建设

９

家门店， 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２３

，

５４７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南平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平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人

民币

４

，

２０５

万元建设

３

家门店， 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５

，

２０５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厦门永辉民生超市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永辉民生超市有限公

司人民币

２

，

０１２

万元建设

１

家门店，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３

，

０１２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宁德永辉百货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德永辉百货有限公司人

民币

５

，

６４９

万元建设

３

家门店， 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６

，

６４９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安徽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人

民币

２１

，

１２１

万元建设

９

家门店， 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２２

，

１２１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成都永辉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永辉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永安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安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人

民币

２

，

０８４

万元建设

１

家门店， 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４

，

０８４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泉州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人

民币

５

，

１２０

万元建设

３

家门店， 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６

，

１２０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漳州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人

民币

６８０

万元建设

１

家门店，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１

，

６８０

万

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莆田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莆田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人

民币

１４

，

６０４

万元建设

７

家门店， 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１５

，

６０４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贵州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人

民币

３

，

８２４

万元建设

１

家门店， 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４

，

８２４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人

民币

６１

，

４４０

万元建设

３０

家门店， 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７１

，

４４０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资子公司福州闽侯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募投项目规划，现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闽侯永辉超市有限

公司人民币

８

，

１５５

万元建设永辉超市闽侯生活中心， 增资后该子公司注册

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８

，

９５５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设公司福州金祥分支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在福州市仓山区增设一家分支机构，名称拟定为“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福州金祥超市”（实际名称以工商核批为准）。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五、审议并通过关于报废处置部分固定资产的议案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部分固定资产已提足折旧（原值：

２０２８．４８

万

元；累计折旧：

１９２７．１１

万元；折余价值：

１０１．３７

万元）且无法继续使用，需报废

处置。 特此提请审议报废处置上述固定资产。

预计变卖收入仅够支付清理费用、运费等费用，处置损失大约在

１００

万元

左右。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